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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果分类:A
                                    是否公开:公开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梁农复〔2022〕38号

对梁河县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

第 24号提案的答复

   龙晓银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力度切实解决秸秆焚烧对大气造成污染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开展秸秆露天焚烧污染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秸秆焚烧对大气造成污染问题是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的必然要求。县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梁河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梁办通〔2022〕12号）文件，各地加强宣传发动、加大巡查查处、强化督促检查，落实工作措施，遏制秸秆露天焚烧现象。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成立了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绍林同志为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闫自刚同志为副组长，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作物秸秆焚烧污染专项整治工作组，梁河县印发了《农作物秸秆禁止露天焚烧及综合利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县农业农村局印发了《关于成立农作物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梁河县2022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梁河县2022年大气污染防治（农作物秸秆禁焚）工作方案》、《梁河县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宣传明白纸》，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工作措施，抓好农作物秸秆禁烧整治。
二是加强宣传教育，营造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站、微信群、相关会议等形式，加大农作物秸秆禁烧、焚烧秸秆危害及综合利用宣传力度。在主要农作物收获时节深入各乡镇、重点区域、田间地头广泛宣传，并将《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通告》、《梁河县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宣传明白纸》在梁河电视台滚动播报，利用各乡镇赶集日设置咨询台，发放相关宣传材料，把农作物秸秆禁烧、焚烧危害宣传到千家万户，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知晓率，营造社会氛围。2022年来，出动宣传车辆10辆次，出动工作人员68人次，开展现场宣传教育17场次，广播宣传7次时长233分钟，发放宣传材料2600多份。
三是加大巡查查处，提高震慑打击力度。我局综合执法大队和各乡镇工作组不断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巡查检查工作，及时查处制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违法行为，随意焚烧农作物秸秆行为得到有效遏制。2022年来，全县开展检查、巡查290次，共出动巡查车辆264辆（次），参与巡查人数774人次，巡查发现违滥烧秸秆62起，65人，其中及时制止、给予批评教育60起，63人；行政处罚2起，2人，罚款1000元。
四是以用促禁，不断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拓宽秸秆综合利用渠道，积极引导企业、农户科学利用秸秆资源，不断提高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等综合利用率。目前，我县依托市场主体加大秸秆饲料化利用进程，现有农作物秸秆收贮加工企业5个，年收购秸秆资源量达3267吨，其中甘蔗秸秆1487吨，水稻秸秆630吨，玉米秸秆1150吨，有效促进综合利用水平。
我县禁止秸秆露天焚烧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离上级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群众观念淡薄、农机设备落后、秸秆回收加工企业少、群众有效处置秸秆难度大等短板弱项，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属地管理、源头控制”的原则，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建立责任机制，齐抓共管，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巡查检查处罚力度。强化农机新机械推广，鼓励收割机加装切碎装置实施粉碎还田，逐步引进秸秆回收加工企业，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向上申报在重点区域安装秸秆禁烧智能监控设备项目，切实管控秸秆露天焚烧现象，把秸秆禁焚工作抓实抓好出成效，减少秸秆焚烧对大气造成污染，不断提升全县空气环境质量。
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希望继续对农业农村工作给予支持。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 6月28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联系人及电话：蔺汝龙 616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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